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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七

產
險
資
訊

日
本
保
險
業
新
商
品
之
策
略

／

王

光

煜

在
競
爭
日
趨
激
烈
的
日
本
保
險
市
場
中
，
極
力
追
求
與
競
爭
對
手
的
商
品
與
服
務
差
異
化
是
一
項
強
有
力
的
策
略
。

有
人
曾
經
提
出

﹁
人
無
我
有
、
人
有
我
優
、
人
優
我
廉
、
人
多
我
轉
﹂
的
十
六
字
訣
來
說
明
這
種
具
體
對
策
。
只
有
這

樣
，
經
營
者
才
能
佔
領
市
場
，
引
導
消
費
；
否
則
，
老
是
跟
著
別
人
走
，
人
家
怎
麼
做
我
也
怎
麼
做
，
那
麼
，
最
大
的
利

益
只
是
讓
漁
翁
得
利
而
已
。

■

人
無
我
有

是
開
拓
一
種
全
新
的
、
獨
一
無
二
的
產
品
或
服
務
。

人
無
我
有
，
講
究
獨
樹
一
幟
，
既
佔
領
了
市
場
，
又
減
少
競
爭
的
風
險
。
要
做
到
人
無
我
有
，
必
須
先
列
舉
和
分
析

市
場
上
的
商
品
或
服
務
有
那
些
不
足
與
缺
陷
之
處
，
或
消
費
者
感
到
麻
煩
，
以
及
他
們
希
望
得
到
什
麼
，
然
後
再
想
想
解

決
這
些
問
題
。
這
種
獨
創
一
格
的
思
考
往
往
來
自
敏
銳
的
觀
察
力
和
聯
想
力
。
比
方
說
，
一
九
九
八
年
七
月
日
本
實
施
費

率
自
由
化
，
雖
有
二
年
的
緩
衝
期
，
但
身
為
龍
頭
的
東
京
海
上
不
能
讓
消
費
者
失
望
，
認
為
汽
車
險
最
重
大
的
工
作
是
一

旦
事
故
發
生
，
能
否
提
供
真
正
讓
顧
客
充
分
安
心
且
有
效
充
實
的
理
賠
服
務
，
基
於
此
概
念
設
計
商
品
。
其
開
發
了

︵

︶﹁
人
身
補
償
保
險
﹂
新
商
品
。
傳
統
汽
車
保
險
於
事
故
發
生
時
，
被
保
險
人
遭
受
體
傷
或

財
損
，
一
向
由
對
方
，
即
由
加
害
人
提
供
損
害
賠
償
金
予
以
補
償
，
因
此
須
透
過
繁
瑣
協
商
等
才
能
領
取
保
險
金
。
如
被

保
險
人
本
身
亦
有
過
失
責
任
時
，
則
問
題
複
雜
且
補
償
金
因
責
任
相
抵
而
減
少
。
因
此
，
新
商
品
改
變
了
傳
統
的
理
念
，

如
被
保
險
人
為
被
害
人
時
，
不
必
與
加
害
人
協
商
，
由
東
京
海
上
直
接
給
付
實
際
損
失
之
金
額
，
而
所
支
付
保
險
金
則
由

該
公
司
於
賠
償
責
任
範
圍
內
，
以
代
位
求
償
方
式
向
對
方
保
險
公
司
等
收
回
。
對
要
保
人
而
言
，
自
身
過
失
責
任
部
分
，

亦
能
獲
得
補
償
，
亦
即
與
事
故
狀
況
無
涉
，
均
能
迅
速
地
全
額
得
到
理
賠
，
此
為
新
商
品
之
優
點
。
面
對
費
率
自
由
化
的

衝
擊
，
東
京
海
上
以
新
的
理
念
開
發
新
的
汽
車
保
險
商
品
，
站
在
消
費
者
立
場
的
需
求
設
想
，
擴
大
承
保
範
圍
，
費
率
不

降
反
而
提
升
了
二
成
。
同
時
，
配
合
新
的
折
扣
制
度
對
長
期
優
良
客
戶
給
予
優
待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以
強
化
充
實
理
賠
服
務

來
滿
足
顧
客
並
提
昇
競
爭
力
。
結
果
成
為
自
由
化
的
新
慧
星
，
保
險
界
最
暢
銷
的
商
品
，
這
就
是
﹁
人
無
我
有
﹂
策
略
的

典
範
。

■

人
有
我
優

是
一
種
形
式
上
的
創
新
，
也
是
一
種
發
揚
長
處
。

它
並
不
需
要
全
新
和
獨
特
的
構
想
，
而
是
在
現
有
商
品
和
服
務
的
基
礎
上
加
以
改
良
和
完
善
化
，
重
新
包
裝
。
那
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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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行
一
點
微
小
的
改
革
創
新
，
亦
能
做
到
﹁
人
有
我
優
﹂。
比
方
損
保

的
風
險
細
分
型
﹁
公
寓
火
災
綜
合
保
險
﹂，
為

因
應
市
場
變
化
及
消
費
者
需
求
，
首
次
引
進
風
險
細
分
化
的
概
念
，
極
力
抑
制
火
災
保
險
的
基
本
補
償
；
另
一
方
面
以
擴

大
承
保
項
目
，
提
供
顧
客
自
由
選
擇
；
同
時
實
現
低
保
險
費
成
為
可
能
，
引
起
同
業
極
大
關
注
︵
詳
參
附
錄
一
風
險
細
分

型
﹁
公
寓
火
災
綜
合
保
險
﹂
介
紹
︶。
台
灣
保
險
新
商
品
大
部
分
屬
於
此
類
。

■

人
優
我
廉

是
一
種
以
優
惠
價
格
取
得
競
爭
勝
利
的
重
要
手
段
。

例
如
，
一
九
九
八
年
日
本
開
始
實
施
費
率
自
由
化
，
外
商
保
險
公
司
首
次
引
進
風
險
細
分
型
汽
車
保
險
，
選
擇
優
良

駕
駛
好
客
戶
，
給
予
較
低
保
險
費
率
，
同
時
，
透
過
直
效
行
銷
方
式
不
必
支
付
代
理
店
成
本
，
壓
低
業
務
費
用
，
因
此
，

汽
車
保
險
費
立
即
可
降
低
三
○
％
。
並
以
報
紙
、
電
視
、
廣
播
、
雜
誌
等
各
種
媒
體
廣
為
宣
傳
，
一
時
風
動
，
成
為
外
商

保
險
公
司
競
爭
利
器
。
又
如
安
田
火
災
﹁
新
海
外
旅
行
保
險

！
﹂，
在
真
摯
地
聆
聽
顧
客
的
心
聲
，
導
入
風
險
細
分
的

手
法
，
運
用
在
海
外
旅
行
保
險
上
，
與
過
去
同
一
條
件
，
保
險
費
可
以
大
幅
便
宜
四
五
％
。
甚
至
顧
客
可
做
選
擇
性
投

保
，
更
降
低
原
保
費
的
六
五
％
。
新
商
品
充
分
滿
足
顧
客
的
需
求
，
而
活
用
網
際
網
路
，
大
幅
壓
縮
事
務
費
用
是
一
種
趨

勢
︵
詳
參
附
錄
二
風
險
細
分
化

新
海
外
旅
行
保
險
﹃

！
﹄
介
紹
︶。
這
種
採
用
﹁
價
格
破
壞
﹂
策
略
，
大
受
顧
客
的

歡
迎
，
也
就
是
﹁
人
優
我
廉
﹂
的
具
體
實
現
。

■

人
多
我
轉

是
一
種
靈
活
機
動
的
戰
略
戰
術
。

當
你
開
創
的
一
種
新
產
品
已
被
眾
人
所
接
受
，
大
家
爭
先
恐
後
與
你
瓜
分
市
場
時
，
那
麼
避
開
競
爭
鋒
芒
不
失
為
有

效
的
策
略
；
或
另
開
闢
新
的
市
場
途
徑
，
在
另
一
個
市
場
上
繼
續
獨
領
風
騷
。
日
本

保
險
公
司
的
﹁
安
全
駕
駛
優
惠
保

險
﹂
是
一
種
很
好
的
範
例
，
面
對
自
由
化
及
環
境
變
化
的
衝
擊
，
一
方
面
企
業
再
造
改
變
公
司
的
組
織
形
態
，
另
一
方
面

推
出
新
商
品
及
強
化
支
援
專
業
代
理
店
體
制
，
以
實
現
﹁
差
別
化
的
保
險
公
司
﹂、
﹁
被
選
擇
的
保
險
公
司
﹂，
以
期
達
成

目
標
，
並
以
獨
特
統
計
手
法
，
將
費
率
更
加
以
細
分
，
使
安
全
駕
駛
人
感
到
有
實
際
優
惠
，
同
時
透
過
代
理
店
銷
售
﹁
安

心
感
﹂，
及
安
全
駕
駛
者
的
﹁
優
惠
﹂，
結
合
成
為
一
體
。
建
立
顧
客
、
代
理
店
、

三
者
三
贏
的
局
面
︵
詳
參
附
錄
三

﹁
安
全
駕
駛
優
惠
保
險
﹂
介
紹
︶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保
險
經
營
應
注
意
顧
客
的
需
求
，
全
力
為
顧
客
創
造
價
值
，
滿
足
顧
客
需
求
以
賺
取
利
潤
。
顧
客
是
多

變
、
現
實
、
易
忘
、
甚
至
無
情
的
。
因
此
，
身
處
資
訊
、
科
技
一
日
千
里
的
時
代
，
面
對
知
識
導
向
，
講
求
效
率
的
新
世

紀
，
保
險
經
營
必
須
不
斷
利
用
創
意
、
進
行
創
新
，
不
斷
滿
足
顧
客
需
求
，
才
能
適
應
未
來
丕
變
的
新
環
境
，
也
唯
有
如

此
才
能
在
競
爭
激
烈
的
環
境
中
繼
續
生
存
，
乃
至
於
繁
榮
壯
大
，
永
續
經
營
。

一
一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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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九

一
、
介
紹
風
險
細
分
型
﹁
公
寓
火
災
綜
合
保
險
﹂

二
○
○
三
年
六
月
損
保

首
創
風
險
細
分
型
﹁
公
寓
專
用
火
災
綜
合
保
險
﹂
開
始
銷
售
。
這
是
該
公
司
繼
一
九
九

九
年
十
月
汽
車
保
險
﹁

﹂，
大
公
司
首
次
採
用
風
險
細
分
化
手
法
，
及
二
○
○
一
年
十
月
以
同
樣
手
法
設
計
推
出
，
風

險
細
分
型
海
外
旅
行
保
險
﹁

！
﹂
風
行
暢
銷
，
引
導
市
場
。
這
次
是
投
入
風
險
細
分
型
商
品
第
三
彈
！
新
商
品
是
以
公

寓
共
有
部
分
火
災
保
險
為
對
象
。
通
常
，
住
宅
公
寓
個
人
所
有
部
分
，
由
所
有
者
個
別
投
保
火
災
保
險
，
正
門
入
口
、
樓

梯
、
走
廊
等
共
有
部
分
由
管
理
委
員
會
投
保
火
災
保
險
為
一
般
情
形
。
但
是
，
近
年
來
公
寓
共
用
部
分
投
保
火
災
保
險
需

求
發
生
變
化
。
第
一
公
寓
使
用
多
年
需
要
修
繕
可
是
資
金
不
足
，
希
望
能
有
較
便
宜
的
保
險
費
負
擔
。
再
者
，
公
寓
剛
完

成
，
各
戶
尚
未
住
進
，
管
理
委
員
會
還
沒
有
組
成
，
但
是
仍
需
要
較
便
宜
的
保
險
。
資
產
管
理
公
司
、
合
作
社
等
對
此
均

有
非
常
強
烈
的
需
求
，
因
此
促
成
開
發
風
險
細
分
型
﹁
公
寓
火
災
綜
合
保
險
﹂
的
背
景
。

■

極
力
抑
制
基
本
補
償
、
廣
泛
選
擇
項
目
。

新
保
險
最
大
的
特
長
是
從
豐
富
的
補
償
菜
單
中
，
顧
客
可
以
自
由
地
選
擇
。
亦
即
自
由
地
設
計
、
選
擇
必
要
的
補

償
、
量
身
訂
做
的
保
險
。
因
此
，
基
本
補
償
部
分
與
從
來
保
險
比
較
，
承
保
範
圍
僅
限
﹁
火
災
、
閃
電
雷
擊
、
爆
炸
、
破

裂
﹂、
﹁
風
災
、
冰
雹
、
雪
災
﹂
等
瘦
身
化
，
另
以
更
豐
富
的
補
償
菜
單
，
用
特
約
條
款
方
式
任
由
顧
客
選
擇
決
定
︵
參
照

表
一
︶。
特
約
補
償
內
容
方
面
增
加
多
項
，
例
如
宅
達
便
配
送
物
置
放
於
保
管
箱
動
產
損
失
、
門
銷
更
換
費
用
等
等
設
想
周

全
，
幾
乎
網
羅
所
有
可
能
風
險
全
險
承
保
，
顧
客
可
考
慮
自
己
公
寓
的
環
境
條
件
做
最
適
當
的
選
擇
。
現
今
保
險
公
司
常

受
指
責
的
套
裝
補
償
商
品
，
將
顧
客
並
不
必
要
的
加
上
，
徒
增
保
險
費
負
擔
，
相
反
地
，
沒
有
設
計
必
要
的
特
約
補
償
，

因
而
未
能
加
保
獲
得
補
償
，
本
保
險
可
消
除
這
方
面
的
顧
慮
，
為
其
優
點
之
處
。
再
者
，
發
生
事
故
時
，
保
險
金
的
支
付

方
法
，
均
採
重
置
價
格
基
準
，
實
損
實
賠
方
式
處
理
，
因
此
除
一
部
分
特
約
外
，
原
則
上
可
以
獲
得
全
額
補
償
。

■

實
現
低
保
險
費
成
為
可
能
。

考
量
公
寓
風
險
及
採
用
細
分
型
獨
自
費
率
體
系
，
加
上
縮
小
基
本
補
償
，
因
此
實
現
了
提
供
低
保
險
費
成
為
可
能
。

舉
例
而
言
，
住
戶
數
、
公
寓
規
模
、
投
保
條
件
的
不
同
有
相
當
大
的
差
異
。
如
住
戶
數
八
○
戶
，
建
坪
面
積
八
，
八
○
○

平
方
公
尺
，
保
管
箱
十
個
，
重
置
價
額
十
五
億
日
圓
，
附
加
全
部
特
約
，
一
年
保
險
費
為
一
二
三
萬
圓
強
，
如
僅
投
保
基

本
補
償
契
約
，
則
保
險
費
為
二
十
四
萬
圓
，
相
差
有
五
倍
之
多
。
新
商
品
一
年
目
標
額
為
一
，
二
五
○
件
，
保
險
費
三
億

圓
。
推
出
二
週
成
交
四
○
件
，
顧
客
及
代
理
店
一
般
反
應
極
佳
，
只
擔
心
顧
客
偏
向
低
保
費
傾
斜
，
年
間
每
件
平
均
保
險

費
只
五
○
萬
圓

六
○
萬
圓
而
已
。
今
後
將
加
強
宣
導
，
舉
辦
代
理
店
及
營
業
處
所
說
明
會
，
推
動
新
商
品
業
務
。
火
災

保
險
首
創
導
入
風
險
細
分
型
費
率
體
系
，
成
功
與
否
？
引
起
同
業
極
大
關
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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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二
○

︻
表
一
︼
需
求
細
分
型
﹁
公
寓
火
災
綜
合
保
險
﹂
的
特
徵

1  .  
對
公
寓
共
用
部
分
損
失
補
償
。

2  .  
除
上
述
1  .  
以
外
管
理
委
員
會
負
擔
之
損
失
及
費
用
等
。

3  .  
提
供
團
體
投
保
優
待
補
償
。

▲
註
：
○
為
基
本
補
償
、
△
為
特
約
附
加
︵
可
自
由
選

擇
︶、
×
為
不
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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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介
紹
風
險
細
分
化

新
海
外
旅
行
保
險
﹃

！
﹄

日
本
保
險
市
場
自
由
化
下
外
商
保
險
公
司

於
一
九
九
八
年
首
次
引
進
風
險
細
分
型
汽
車
保
險
，
激

化
價
格
競
爭
。
風
險
細
分
化
對
優
良
顧
客
有
其
合
理
的
對
價
，
漸
漸
獲
得
消
費
者
的
認
同
。
為
滿
足
顧
客
的
需
求
，
各
保

險
公
司
無
不
設
計
開
發
新
商
品
及
服
務
，
以
提
昇
競
爭
力
。
以
舊
安
田
火
災
為
首
，
於
二
○
○
二
年
七
月
合
併
成
立
的
損

保

，
本
著
以
﹁
真
摯
地
聆
聽
顧
客
的
心
聲
，
開
發
能
吸
引
、
先
進
性
商
品
﹂，
因
而
，
去
年
十
月
誕
生
了
新
海
外
旅

行
保
險
﹁

！
﹂。
本
商
品
塹
新
的
特
色
有
三
：
其
一
、
最
大
折
扣
率
四
五
％
，
與
本
公
司
現
行
商
品
比
較
，
實
現
了
大

減
價
︵
參
照
圖
一
︶。
其
二
、
導
入
旅
行
目
的
地
不
同
細
分
型
保
險
費
率
體
系
，
並
且
以
一
日
為
單
位
計
算
保
險
費
。
風
險

細
分
化
手
法
在
日
本
汽
車
保
險
已
很
普
遍
，
但
旅
行
保
險
為
首
創
。
其
三
、
以
顧
客
需
求
最
大
的
基
本
補
償
﹁
疾
病
或
體

傷
的
治
療
費
用
﹂，
可
以
單
獨
投
保
。
其
原
來
必
須
附
加
於
基
本
補
償
﹁
死
亡
或
殘
廢
﹂
才
可
投
保
，
如
今
可
以
自
由
設
計

選
擇
必
要
保
障
。
更
富
彈
性
。

︻
圖
一
︼﹁
新
海
外
旅
行
保
險

！
﹂
與
現
行
商
品
保
險
費
比
較

註
1  .  
投
保
內
容
：
旅
行
地

亞
洲
、
旅
行
期
間

五
日
。

死
亡
及
殘
廢
傷
害
險

三
，
○
○
○
萬
日
圓
。
疾
病
死
亡
保
險

三
，
○
○
○
萬
日
圓
。
醫
療
費
用

一
，
○
○
○

萬
日
圓
︵
傷
害
與
疾
病
各
別
一
，
○
○
○
萬
日
圓
︶。
賠
償
責
任
保
險

一
億
日
圓
。
隨
身
物
品

七
○
萬
日
圓
︵
竊
盜
險

三
○
萬
日
圓
為
限
︶。
救
助
費
用

一
，
○
○
○
萬
日
圓
。
行
李
延
誤
補
償

十
萬
日
圓
。
行
李
延
誤
費
用

二
萬
日
圓
。

入
院
慰
問
金

三
萬
日
圓
。

一
二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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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
活
用
網
際
網
路
及
大
幅
壓
縮
事
務
費
用

開
發
的
動
機
是
從
數
年
前
實
施
的
客
戶
問
卷
開
始
。
從
﹁
海
外
旅
行
保
險
問
卷
﹂
調
查
中
發
現
問
題
點
，
不
問
客
戶

旅
行
目
的
地
為
何
？
當
地
物
價
水
準
或
治
安
狀
況
異
同
，
全
世
界
同
一
保
險
費
率
，
以
區
分
﹁
期
間
別
﹂、
﹁
套
裝
商
品
﹂

決
定
。
對
此
，
集
約
客
戶
的
需
求
有
二
點
：
﹁
可
否
更
便
宜
？
﹂，
﹁
可
否
更
自
由
地
選
擇
？
﹂，
亦
即
期
待
﹁
價
格
更
便

宜
，
可
以
自
由
設
計
的
商
品
﹂。
有
關
低
價
格
化
最
大
問
題
是
要
降
低
多
少
？
消
費
者
才
會
覺
得
﹁
便
宜
﹂
呢
？
降
時
％
？

降
二
十
％
？
消
費
者
無
動
於
衷
，
至
少
降
三
十
％
才
能
﹁
破
壞
價
格
﹂。
因
此
，
以
此
為
目
標
設
計
商
品
。
所
謂
海
外
旅
行

保
險
與
汽
車
保
險
不
同
，
其
一
、
契
約
以
短
期
性
為
多
，
其
二
、
每
件
保
險
費
偏
低
，
其
三
、
說
明
費
力
費
時
等
，
事
務

費
用
偏
高
的
商
品
特
性
。
因
此
，
活
用
網
際
網
路
及
構
建
新
事
務
處
理
系
統
，
不
透
過
以
往
代
理
店
面
對
面
銷
售
，
而
以

顧
客
透
過

，
直
接
輸
入
必
要
的
資
料
，
不
經
招
攬
完
成
契
約
，
開
發
不
同
的
成
本
構
造
商
品
，
達
成
削
減
費
用

之
目
的
，
最
後
終
於
完
成
任
務
。

■

以
醫
療
費
用
為
主
要
補
償
，
其
他
可
任
意
選
擇
組
合

其
次
課
題
就
是
實
現
﹁
自
由
設
計
﹂
了
。
保
險
商
品
通
常
由
普
通
保
險
條
款
與
特
約
條
款
所
構
成
。
主
要
補
償
規
範

於
普
通
保
險
條
款
，
而
其
他
補
償
以
特
約
規
定
。
﹁

！
﹂
係
以
﹁
疾
病
或
體
傷
的
治
療
費
用
﹂
規
定
在
普
通
保
險
條

款
，
而
其
他
補
償
以
特
約
方
式
可
自
由
組
合
。
因
此
，
比
以
前
更
能
自
由
地
設
計
顧
客
所
需
要
的
商
品
，
而
以
同
樣
的
條

件
投
保
保
險
費
更
可
以
便
宜
四
五
％
，
如
不
包
括
死
亡
或
殘
廢
，
則
保
險
費
更
可
以
降
低
六
五
％
！
對
海
外
旅
行
保
險
是

一
大
衝
擊
！
如
何
達
成
呢
？
因
而
想
到
汽
車
保
險
風
險
細
分
化
的
手
法
。
所
謂
風
險
細
分
化
，
亦
即
﹁
將
風
險
細
分
化
之

後
，
來
區
分
保
險
費
的
差
異
﹂
。
如
將
海
外
旅
行
保
險
之
風
險
加
以
細
分
化
，
其
要
素
有
﹁
年
齡
﹂
﹁
性
別
﹂﹁
旅
行
地
﹂

﹁
旅
行
目
的
﹂
等
，
以
顧
客
眼
光
檢
驗
的
結
果
，
判
斷
﹁
旅
行
地
﹂
最
能
獲
得
共
識
。
再
分
析
過
去
損
失
統
計
資
料
，
以
國

別
、
保
險
事
故
發
生
率
、
損
失
金
額
等
加
以
累
計
評
比
，
明
顯
發
現
地
域
特
性
。
亦
即
亞
洲
↓
歐
洲
、
北
美
、
大
洋
洲
↓

中
南
美
、
非
洲
，
其
損
失
順
序
漸
高
的
傾
向
。
因
此
，
決
定
將
風
險
區
分
為
三
等
區
︵
參
照
圖
二
︶。

︻
圖
二
︼
﹁
新
海
外
旅
行
保
險

！
﹂
開
發
新
想
法

主
要
特
約
為
：
死
亡
及
殘
廢
傷
害
、
疾
病
死
亡
、
賠
償
責
任
、
隨
身
物
品
損
害
、
救
助
費
用
、
入
院
慰
問
金
等
。

一
二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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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二
三

■

網
路
通
路
無
限
商
機

﹁

！
﹂
係
以
活
用
網
際
網
路
及
透
過
電
腦
系
統
事
務
處
理
為
前
提
所
開
發
的
主
要
商
品
。
該
公
司
並
非
為
直
銷
行

銷
策
略
，
而
是
依
然
透
過
專
業
代
理
店

、
旅
行
相
關
系
列
、
金
融
機
關
、
信
託
卡
公
司
等
，
由
海
外
旅
行
營
建

相
關
公
司
代
理
店
銷
售
，
與
多
數
關
連
企
業
建
立
通
路
，
提
高
廣
大
客
戶
群
。
商
品
開
發
並
不
因
而
終
止
。
特
別
是

時
代
的
到
來
，
滿
足
顧
客
更
顯
重
要
︵
參
照
表
二
︶。
﹁

！
﹂
係
損
保

的
第
一
炮
！
有
﹁

﹂

起
飛
的
意
味
，
休
閒
的
﹁

﹂，
殺
價
的
﹁

﹂
命
名
。
﹁

！
﹂
剛
剛
起
飛
，
一
年
半
載
將
會
有
新
商
品
出
現
！

P117-P126 產資3（王光煜）  6/2/2004 1:35 PM  頁面一二三



一
二
四

▲
註
：
1  .  
損
保

自
二
○
○
三
年
四
月
七
日
起
調
查
至
八
月
七
日
止
，
於

對
﹁

！
﹂
投
保
者
實
施
問
卷
調

查
的
結
果
。

2  .  
有
效
回
答
件
數
約
七
○
○
件
。

3  .  
滿
意
度
為
﹁
非
常
滿
意
﹂、
﹁
滿
意
﹂、
﹁
有
點
滿
意
﹂
之
合
計
。

4  .  
對
下
次
旅
遊
購
買
﹁

！
﹂
消
費
者
意
向
為
﹁
非
常
滿
意
﹂
及
﹁
願
意
﹂
二
者
合
計
。

三
、
介
紹
﹁
安
全
駕
駛
優
惠
保
險
﹂

日
本

保
險
公
司
為
日
本
外
商
第
二
大
保
險
公
司
，
已
有
八
十
幾
年
歷
史
，
其
業
務
來
源
與
日
本
傳
統
行
銷
通
路
相

同
，
仍
然
透
過
專
業
代
理
店
，
但
其
商
品
及
專
業
服
務
普
受
好
評
。
面
對
自
由
化
及
環
境
變
化
的
衝
擊
，

保
險
以
風
險

細
分
型
汽
車
保
險
﹁
安
全
駕
駛
優
惠
保
險
﹂
做
為
成
長
王
牌
投
入
市
場
。
在
日
本
首
次
透
過
代
理
店
全
力
投
入
風
險
細
分

型
家
庭
用
汽
車
保
險
商
品
。
與
從
來
風
險
細
分
型
相
較
，
其
風
險
區
分
雖
然
較
少
，
僅
採
用
﹁
年
齡
﹂、
﹁
性
別
﹂、
﹁
駕

照
顏
色
﹂、
﹁
使
用
目
的
﹂、
﹁
行
駛
里
程
﹂、
﹁
駕
駛
人
數
﹂、
及
﹁
投
保
車
數
﹂
六
項
；
亦
非
單
純
增
加
多
項
風
險
區

分
，
而
是
以
獨
特
統
計
手
法
，
將
費
率
更
加
以
細
分
，
使
安
全
駕
駛
人
感
覺
到
有
實
際
優
惠
的
費
率
體
系
。
同
時
，
透
過

︻
表
二
︼﹁
新
海
外
旅
行
保
險

！
﹂
投
保
者
問
卷
調
查
結
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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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二
五

代
理
店
銷
售
﹁
安
心
感
﹂
及
安
全
駕
駛
者
的
﹁
優
惠
﹂，
結
合
成
為
一
體
，
明
快
地
差
別
化
商
品
為
其
特
長
。
再
者
，
其
風

險
區
分
並
不
相
互
作
用
，
而
以
各
自
獨
立
、
與
事
故
相
關
，
客
觀
地
引
導
出
最
新
的
統
計
手
法
。
確
確
實
實
地
掌
握
好
顧

客
。

儘
管
風
險
細
分
型
汽
車
保
險
受
到
顧
客
的
好
評
，
透
過
專
責
的
通
訊
行
銷
公
司
，
其
契
約
金
額
大
約
全
體
的
二
％
，

陷
於
成
長
不
易
的
境
地
。
主
要
原
因
是
缺
乏
專
業
代
理
店
支
援
的
緣
故
。
萬
一
發
生
事
故
時
還
是
不
能
沒
有
﹁
能
見
到
人
﹂

的
服
務
。
最
進
步
的
風
險
細
分
型
﹁
安
全
駕
駛
優
惠
保
險
﹂
成
為
代
理
店
強
有
力
拓
展
的
業
務
援
軍
。
不
僅
僅
獲
得
新
顧

客
，
增
大
契
約
金
額
，
而
且
降
低
損
失
率
，
安
定
保
險
的
經
營
。
再
者

保
險
還
導
入
利
益
還
元
的
代
理
店
制
度
，
把
利

潤
回
饋
給
代
理
店
，
建
立
顧
客
、
代
理
店
、

三
者
三
贏
︵

︶
局
面
。

新
商
品
風
險
區
分
為
：
(  1  )  
性
別
、
年
齡

男
性
、
年
齡
十
區
分
；
女
性
、
年
齡
十
區
分
。
(  2  )  
駕
駛
執
照
顏
色

金

色
、
金
色
以
外
。
(  3  )  
使
用
目
的

休
閒
用
、
上
班
、
上
學
、
業
務
用
。
(  4  )  
行
駛
里
程

五
，
○
○
○
公
里
未
滿
、
五
，
○

○
○

一
○
，
○
○
○
公
里
未
滿
、
一
○
，
○
○
○

一
五
，
○
○
○
公
里
未
滿
、
一
五
，
○
○
○
公
里
以
上
。
(  5  )  
駕
駛

人
數

一
人
、
二
人
、
三
人
以
上
。
(  6  )  
投
保
本
公
司
車
輛
數

一
台
、
二
台
、
三
台
、
四
台
以
上
等
六
項
。
而
主
要
補
償

內
容
有
：
﹁
人
身
傷
害
補
償
﹂、
﹁
乘
客
傷
害
保
險
﹂、
﹁
對
人
賠
償
責
任
保
險
﹂、
﹁
對
物
賠
償
責
任
保
險
﹂、
﹁
車
體
損

失
保
險
﹂
等
。
另
優
待
折
扣
有
﹁
限
定
家
族
駕
駛
優
待
﹂、
﹁

電
動
車
優
待
﹂﹁
長
期
優
良
契
約
者
優
待
﹂、
﹁
早

日
投
保
優
待
﹂、
﹁
非
團
隊
多
數
優
待
﹂、
﹁

安
全
氣
囊
優
待
﹂、
﹁

防
剎
車
鎖
死
系
統
優
待
﹂
等
多
種
。
另
外

對
特
定
顧
客
可
用
特
約
方
式
加
保
，
有

家
族
成
員
以
外
駕
駛
時
，
放
寬
對
年
齡
限
制
的
﹁
親
友
年
齡
無
限
制
補
償
﹂，

年

青
人
考
取
駕
照
三
○
日
內
，
雖
尚
未
辦
理
變
更
手
續
，
如
發
生
事
故
亦
可
獲
得
補
償
的
﹁
年
青
駕
駛
者
指
定
變
更
自
動
擔

保
特
約
﹂，

孩
童
殘
廢
及
教
養
資
金
補
償
的
﹁
人
身
傷
害
補
償
孩
童
支
援
︵

︶
特
約
﹂，

對
乘
客
受
傷
部
位
及
症

狀
確
定
時
，
治
療
前
給
予
定
額
補
償
的
﹁
乘
客
傷
害
保
險
︵
部
位
及
症
狀
特
別
支
付
︶
特
約
﹂，

對
特
種
車
輛
如
貨
車
、

野
營
車
、
二
輪
車
等
廣
大
家
族
限
制
的
﹁
駕
駛
者
家
族
限
定
特
約
﹂
等
以
滿
足
不
同
顧
客
層
之
需
求
。
有
關
道
路
救
援
提

供
項
目
有
：
(  1  )  
免
費
緊
急
修
理
(  2  )  
托
吊
免
費
服
務
。
(  3  )  
支
援
斷
油
送
油
服
務
。
(  4  )  
遠
地
困
境
支
援
服
務
。
(  5  )  
代
為
駕
駛
服

務
。
(  6  )  
緊
急
留
言
服
務
。
(  7  )  
各
種
支
援
服
務
等
等
。
誠
心
誠
意
地
服
務
顧
客
。

配
合
新
商
品
的
銷
售
，
特
別
引
進
美
國
八
○

九
○
年
代
強
化

管
理
，
以
期
降
低
損
失
率
。
面
對
代

理
店
、
保
險
公
司
更
嚴
峻
的
環
境
，
而
風
險
細
分
型
汽
車
保
險
乃
時
代
所
趨
，
唯
有
轉
形
才
有
成
功
的
機
會
。
這
也
是
能

在
日
本
保
險
市
場
確
保
其
地
位
的
策
略
。

︵
本
文
作
者
：
財
產
保
險
專
家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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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二
六

會
務
活
動
報
導

﹁
防
制
保
險
詐
欺
案
件
實
務
研
討
班
﹂

有
鑑
於
保
險
犯
罪
嚴
重
影
響
社
會
公
平
正
義
及
保

險
業
之
合
理
經
營
，
各
種
藉
由
高
額
投
保
後
再
故
意
虛

佈
或
偽
裝
保
險
事
故
發
生
，
藉
以
向
保
險

公
司
詐
領
保
險
金
之
詐
欺
案
件
層
出
不

窮
，
尤
其
在
目
前
經
濟
不
景
氣
情
況
下
，

此
類
案
件
便
逐
漸
有
升
高
之
趨
勢
。
本
會

為
端
正
世
風
、
維
護
保
險
業
之
正
常
經

營
、
確
保
保
戶
之
正
當
權
益
，
爰
於
九
十

三
年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開
辦
了
﹁
防
制
保

險
詐
欺
案
件
實
務
研
討
班
﹂。

此
次
研
討
為
期
二
天
，
課
程
安
排
了

火
災
保
險
、
汽
車
保
險
、
健
康
保
險
、
人

壽
保
險
及
傷
害
保
險
，
本
會
沙
秘
書
長
特

別
聘
請
富
邦
產
險
公
司
楊
協
理
清
榮
、
國
泰
世
紀
產
險

公
司
林
經
理
秉
耀
、
蘇
黎
世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李
經
理
俐

圜
及
中
國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許
協
理
東
敏
等
四
位
專
家
主

講
，
這
些
講
師
均
是
專
業
領
域
中
的
佼
佼
者
。
參
與
研

討
對
象
為
各
產
險
公
司
從
業
人
員
，
計

有
八
十
二
名
學
員
，
全
部
課
程
結
束

後
，
由
本
會
發
給
學
員
結
業
證
書
。
本

會
希
望
藉
由
本
次
研
討
班
之
舉
辦
，
讓

負
責
處
理
保
險
詐
欺
案
件
的
從
業
人
員

增
進
對
各
類
型
保
險
犯
罪
之
了
解
及
解

析
出
各
種
保
險
犯
罪
案
件
之
爭
點
所

在
，
俾
益
發
現
真
實
、
克
盡
舉
證
之

責
，
遏
止
保
險
詐
欺
犯
罪
，
以
達
成
保

險
犯
罪
防
制
之
目
的
。
課
程
中
針
對
學

員
實
際
作
業
需
求
作
深
入
淺
出
廣
泛
介

紹
，
本
次
研
討
班
於
學
員
討
論
熱
烈
、
受
益
良
多
中
順

利
完
成
。

／

陳

秀

卿

▲ 本會沙秘書長（左）代表王理事長於開幕式中
介紹「保險詐欺防治領域」講師群–楊清榮協
理（右）等。

P117-P126 產資3（王光煜）  6/2/2004 1:35 PM  頁面一二六


